
國立臺南大學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審查流程 

  

每年 2月(8月)15日前，教師向各系所

提出教學成果專家實地訪評申請 

教師申請應備文件（一式三份）： 
(1)教學成果發表影像光碟（應以主要科目為主） 
(2)本校教學實務成果升等教學自評表 
(3)佐證說明文件冊 

召開系(所)教評會，聘請校內外 3位教學實務

專家組成「教學成果專家實地評估小組」 

舉辦教學成果發表或觀摩會，由專家實地評估 

審查結果三位小組委員中二位評定結果為同

意送審者，始具教學實務成果升等申請資格 

系(所)應於每年 6月 30日、1月 31日前完成

實地訪評作業，並將結果通知申請教師及人事

室 

訪評後填寫「本校教學實務成果升等教學實地
評估紀錄表」 

申
請
資
格
審
查
作
業 

教師通過教學實務成果申請資格審查後，

備齊教師升等資料向系所提出升等申請 



 
教師提出升等申請 

系所資格初審 

1.2 月(8 月)15 日前向系所提出申請。 
2.教學實務成果報告內，應含有系所聘
請校內外教學實務專家組成「教學成
果專家實地評估小組」進行實地訪評
結果報告，以供外審委員審查。 

提系所（中心）
教評會 

1.確認初審結果。 

2.審議教學服務成績。 
3.教學服務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，再提供 
建議外審審查人名單至少 12 名，由院
長圈選 3 位審查人後，由學院(教務處)
辦理著作外審，外審成績結果送回各
該系、所(中心)初審。 

辦理教學實務報告
外審，外審通過，
提系教評會審議 

是 

是 

是 

提院（教務處）
教評會 

是 

著作審查小組建議教學實務成果報
告外審名單 

是 

辦理教學實務報告
外審，外審通過，
提院(教務處)教評

會審議 

提校教評會 
(教學服務成績需
達 70分) 

是 

是 

報送教育部申請教師證書 

1.擬升等助理教授者需有 2 位以上評定
70 分以上者始具審查資格、擬升等副
教授者需有 2 位以上評定 75 分以上
者始具審查資格、擬升等 教授者需有
2 位以上評定 80 分以上者始 具審查
資格。 

2.4 月(10 月)15 日前完成。 

1.審視系所(中心)移送資料是否齊全，
資格、著作形式條 件、履歷表是否符
合規定。 

2.提院(教務處)教評會審議教學服務成
績需達 70 分以上。 

院長(教務長)召集院教評會委員及送審
系所專業領域之教授 5 至 7 人共同成立
著作審查小組建議 12 位以上外審審查
人，由副校長圈選 3 位審查人後，由副
校長辦理外審，外審成績結果送回各學
院（教務處）複審。 

1.擬升等助理教授者需有 2 位以上評定
70 分以上者始具審查資格、擬升等副
教授者需有 2 位以上評定 75 分以上
者始具審查資格、擬升等 教授者需有
2 位以上評定 80 分以上者始 具審查
資格。 

2.6 月(12 月)15 日前完成。 

7月(1月)15日前完成。 

8月(2月)辦理 

終止作業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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